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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15 日至 8 月 21 日，下列违法行为人在思茅
辖区内因交通违法行为被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交通警
察大队执勤民警查获，并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
措施凭证》或《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经依
法电话告知后，违法行为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均未在规定期
限内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且未提出延期处理申

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
十五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七
条、第一百六十八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的事实、理由、依据，依法享受的权利进行公告，公告期
为 7 日（2024 年 10 月 29 日至 2024 年 11 月 4 日）。

公告期内，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
若有异议，应当自本公告发布起 7 日内向普洱市公安局思
茅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对于当事人的联系电话或者送达地址有变更的，应
当在公告期内向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提
出，逾期未提出的，将以户口登记中的地址作为送达地址。

公告期满，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前告知视为送达，
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将依法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违法处理
办公室联系电话：0879-2205993。

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10月29日               

关于对逾期未接受处理交通违法案件处罚前告知的公告

逾期未接受处理的交通违法案件处罚前告知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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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措施凭证编号/
违法处理通知书编号

530802697028253

530802697033003

530802697033055

530802697032285

530802697032284

530802697032282

530802697031733

530802697030681

530802397036307

530802697030273

530802697030152

530802697029475

530802697032894

530802697032834

530802697032833

530802697032673

530802697031287

530802697028935

530802697028477

530802697028476

530802697028189

5308026970316691

当事人
姓名

余枷颖

李春梅

李方连

周世珉

焦健国

李芋蓉

曾强

李文平

毕文松

罗涛

杨杰

白纬萍

周兴文

自发生

周启富

何义川

王老大

李小祥

李争明

李拉波

何申伟

李林

身份证号码

532701********1224

532722********1526

532726********2440

620403********0016

530802********0014

532701********0046

510923********7910

510921********5112

532722********193X

530824********2711

532726********1515

532701********0346

532721********1814

532701********1532

410802********2037

512221********3575

532729********5432

530828********5718

532701********1519

530428********1310

532723********2418

532727********1828

违法时间

2024 年 8 月 15 日

2024 年 8 月 21 日

2024 年 8 月 21 日

2024 年 8 月 20 日

2024 年 8 月 20 日

2024 年 8 月 20 日

2024 年 8 月 19 日

2024 年 8 月 18 日

2024 年 8 月 18 日

2024 年 8 月 17 日

2024 年 8 月 17 日

2024 年 8 月 16 日

2024 年 8 月 21 日

2024 年 8 月 20 日

2024 年 8 月 20 日

2024 年 8 月 20 日

2024 年 8 月 18 日

2024 年 8 月 16 日

2024 年 8 月 15 日

2024 年 8 月 15 日

2024 年 8 月 15 日

2024 年 8 月 19 日

违法地点

茶城大道大象环岛

普洱大道与人民东
路交叉口

滨 河 东 路（土 桥 路
段）

茶城大道思亭路—
边城路

茶城大道思亭路—
边城路

茶城大道思亭路—
边城路

茶城大道与边城路
交叉口

茶城大道思茅区残
联路段

茶城大道思茅区残
联路段

景东路与普洱大道
交叉口

振兴大道世纪广场

宁 洱 大 道（金 孔 雀
加油站前）

大 平 掌 公 路 1 公 里
500 米

张 掖 — 孟 连（张 孟
线）3514 公里 300 米

张 掖 — 孟 连（张 孟
线）3514 公里 300 米

张 掖 — 孟 连（张 孟
线）3514 公里 300 米

张 掖 — 孟 连（张 孟
线）3545 公里 800 米

思茅区振兴大道兰
花市场路口

莲 花 塘 公 路（思 竹
线）3 公里

莲 花 塘 公 路（思 竹
线）3 公里

张 掖 — 孟 连（张 孟
线）3487 公里 100 米

张 掖 — 孟 连（张 孟
线）3451 公里 900 米

违法事实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的。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的；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
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上 道 路 行 驶 的 机 动 车 未 放 置

（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
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
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上 道 路 行 驶 的 机 动 车 未 放 置

（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上 道 路 行 驶 的 机 动 车 未 放 置

（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上道路
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
检验合格标志的；驾驶摩托车
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
驾驶机动车的；上道路行驶的
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
格标志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不 按 规 定 时 限 申 请 注 册 登 记
的；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
的；摩托车查过核定载人数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不 按 规 定 时 限 申 请 注 册 登 记
的；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
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以外
的非营运机动车的。

违法记分达到 12 分仍驾驶机
动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
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
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不 按 规 定 时 限 申 请 注 册 登 记
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不 按 规 定 时 限 申 请 注 册 登 记
的；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
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
的有关技术参数的。

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
驾驶机动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云南省道
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

处罚理由和依据

余枷颖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四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
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拟对余枷颖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李春梅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四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
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违法行为，
违反了《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
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春梅作出罚
款五百五十元的处罚。

李方连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
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
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
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方连作出罚款五百五十元的处罚。

周世珉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对周世珉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焦健国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
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
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
标志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
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
拟对焦健国作出罚款六百元的处罚。

李芋蓉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
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三条、《实施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
七十八条第四项及《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两百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芋蓉作出罚款七百元的处罚。

曾强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
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
志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拟
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
对曾强作出罚款六百元的处罚。

李文平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违法行为，违反了

《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
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文平作出罚款五
百五十元的处罚。

毕文松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一千
元，暂扣驾驶证六个月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
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
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
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毕文松作出罚款一千一百
元的处罚。

罗涛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
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两百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
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罗涛作出罚款两百五十元的处罚。

杨杰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款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四百元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
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拟作出
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杨
杰作出罚款四百五十元的处罚。

白纬萍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及《省
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对白纬萍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周兴文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不按规定时限申请注册登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省条例》第九条之规定，
根据《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一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两百元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五十一条之规
定，根据《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摩托车超过核定载人数的违法行为，违反
了《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根据《省条例》第七十八条第八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两百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周兴文作出罚款九百五十元的处罚。

自发生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不按规定时限申请注册登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省条例》第九条之规定，
根据《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一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两百元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五十一条之规
定，根据《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自发生作出罚款七百五十元的处罚。

周启富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以外的非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对周启富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何义川违法记分达到 12 分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一
条第一款之规定，拟对何义川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

王老大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对王老大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李小祥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
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三条、《实施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
七十八条第四项及《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两百元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
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小祥作出罚款七百五十元的处罚。

李争明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不按规定时限申请注册登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省条例》第九条之规定，
根据《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一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两百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
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争明作出罚款七百元的处罚。

李拉波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不按规定时限申请注册登记的的违法行为，违反了《省条例》第九条之规
定，根据《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一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两百元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五十一条
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拉波作出罚款七百五十元的处罚。

何申伟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
十九条之规定，拟对何申伟作出罚款两百元的处罚。

李林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款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之规定，拟对李林作出罚款四百元的处罚。


